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

13:00至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9:15至15:00。
（二）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黎阳大道1518号102五楼会

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总经理金焱先生。
董事长蔡志奇先生因公务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过半数董事推选董事、总经理金焱先生

主持会议。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沃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58人，代表股份246,148,1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2.08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239,973,
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7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6人，代表股份6,174,
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

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简称“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56人，代
表股份6,174,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6人，
代表股份6,174,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45,69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8%；反对 38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3%；弃权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
同意 5,726,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50%；反对

3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302%；弃权 6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诗阳、罗晟桐。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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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对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净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拟在

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融资，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为其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

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在授权有效期内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8.2亿元。实际

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自本事项经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对子公司

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浦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地产”）与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南京湖南路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京华浦高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浦高科”）向华夏银行南京湖南路支行申请的

授信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总金额为7,000万元。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浦东地产与华夏银行南京湖南路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华夏银行南京湖南路支行

保证人：南京浦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京华浦高科建材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7,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范围：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根据合同

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的已审批额度为38.2亿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9.9亿元，实际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总额的

10.5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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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写字楼7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建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0人，代

表股份555,399,94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67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中小股东授权代表共157人，代表股份数69,140,542股，占公司股权

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5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486,259,400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225%。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57人，代表股份数69,140,542股，占公司股权

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5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115,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8%；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1%；弃权 6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5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885%；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 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1.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326,6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8%；反对 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6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9,067,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940%；反对 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弃权 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1.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115,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8%；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1%；弃权 6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5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885%；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 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115,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8%；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1%；弃权 6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5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885%；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 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157,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3%；反对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97,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87%；反对 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089,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3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509%；反对 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183,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9%；反对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923,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863%；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089,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3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509%；反对 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555,157,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3%；反对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97,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487%；反对 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胡峰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ST加加 公告编号：2025-096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2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17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
年12月16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16
日（星期二）下午14:00在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777号1号楼4楼报告厅召开；2025年12月16
日（星期二）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泓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许航律师和夏园强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1人，代表股份145,430,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3264%。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股东和股东代理 227人，代表股份 7,272,1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665%。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38,838,7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531%。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6人，代表股份 6,592,1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8733%。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

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369,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00%；反

对 1,014,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5%；弃权 4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10,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4012%；反对 1,014,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484%；弃权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50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35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21%；反

对 1,031,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2%；弃权 4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199,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2430%；反对 1,031,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22%；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8%。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352,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88%；反

对 1,031,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2%；弃权 4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194,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1770%；反对 1,031,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22%；弃权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8%。

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35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89%；反

对 1,031,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2%；弃权 46,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194,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1798%；反对 1,031,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22%；弃权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0%。

5、《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343,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21%；反

对 1,040,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6%；弃权 46,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1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0436%；反对 1,040,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114%；弃权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9%。

6、《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郭孟榕先生为关

联股东，对此议案需回避表决，其持股59,391,380股。

表决结果：同意84,953,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82%；反对

1,042,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11%；弃权 43,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186,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0711%；反对 1,042,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293%；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5%。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

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2025-04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6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2. 2025年12月1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视频会

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会董事9人，实参会董事9人。

4.董事长杨玉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聘任和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和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和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解聘其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职务。

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和鲁先生具备担任上市

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资格，符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同意提名和鲁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吉

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2025-101）。

（二）关于补充调整公司经理层成员2025年综合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补充调整公司经理层成员2025年综合

业绩责任书的议案》。该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2024年度公司经理层成员专项奖励分配方案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经理层成员专项奖励分

配方案的议案》。该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投资建设广西邕宁那楼二期100MW风电项目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西邕宁那楼二期100MW风

电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沃中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广西吉投智慧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广西邕宁那楼二期100MW风电项目，项目动态总投资56,412.25万元。项目

资本金不低于总投资的20%，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注入，其余建设资金通过长期贷款方式

解决。该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吉

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广西邕宁那楼二期100MW风电项目的公告》（2025-102）。

（五）关于制定《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

规定〉的议案》。

（六）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预算

管理规定〉的议案》。

（七）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

管理规定〉的议案》。

（八）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债券融资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债券融资

管理规定〉的议案》。

（九）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

规定〉的议案》。

（十）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管理规定（试行）》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管理规定（试行）〉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

管理规定〉的议案》。该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规定》。

（十二）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ESG）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

展（ESG）管理规定〉的议案》。该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ESG）管

理规定》。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纪要；

3.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纪要；

4.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纪要；

5.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纪要；

6.第十届董事会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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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和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

聘任和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同

时解聘其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职务。和鲁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和鲁先生简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

和鲁先生简历

和鲁，男，1971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现任第十届董事

会股东代表董事，拟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院长，党委书记、院长、执行董事；中国联

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党群工作部主任，科技管理部主

任，副总工程师；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与创新部（军民融合办公室、重大科技专项

办公室）处长，副总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与创新部（重大科技专项办公室）副主

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重燃重大专项办公室、融合办公室）副主

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和鲁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能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广西邕宁那楼二期

100MW风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落实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沃中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广西吉投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广西邕宁那楼二期100MW风电项目，该项目动态总投资56,412.25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西邕宁那楼二期100MW风电项目的议案》。此次投资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容量100兆瓦，拟安装16台单机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扩建那楼风电场一期

升压站，配套建设4条35kV场内集电线路，以及220kV外送线路。项目场址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邕宁区那楼镇周边区域，场址距离南宁市中心区域约30公里。

（二）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项目计划动态总投资56,412.25万元，计划工期12个月，年均利用小时数1993.6小时。项

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6.99%，投资回收期（税后）13.56年。

（三）资金来源

项目资本金比例不低于总投资20%，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注入，其余建设资金通过长

期贷款方式解决。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投资建设该项目符合公司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落实“新能源+”赛道的战略布局，对巩固公

司集约化优势、扩大区域装机规模具有战略支撑意义，对优化公司新能源产业结构、提升清洁

能源供给质量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是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举

措。

（二）存在的风险

1.项目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电价降低风险。

应对措施：一是充分考虑电价降低和限电率增加的各种风险，结合广西区域电力现货交

易情况和实际情况，测算电价、限电率等重要因素，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二是结合区

域维检运维实际情况，合理控制经营期运维成本。通过主机设备集中采购和工程建设精细化

管理严格控制建设造价，提升项目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积极采取市场营销手段，加大与

高耗能企业签订绿色电力双边协议，争取高位交易电价；四是紧密跟踪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

出台的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政策，适时推进项目投资及开工。

2.项目用地权证合规性办理风险。

应对措施：一是积极申报项目纳入市、自治区重大项目，借助重大项目联动审批机制，加

快推进项目用地和权证办理；二是严格执行开工备案要求，安排专人负责项目推进，确保手续

齐全后开工建设。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持续开发新能源项目，具备集中管控、节约实际运维经营成本的

优势，能够持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本项目的投资对公司当期损益无影响。

四、其他

1.本次公告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此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2.备查文件：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